
德能源综合〔2020〕287号


德宏州能源局关于大厂变至平山变35千伏

新建线路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
德宏供电局：

《德宏供电局关于核准大厂变至平山变35kV新建线路工程项目的请示》（德电规划〔2020〕1号）收悉，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云南省2016年本）的通知》（云政发〔2017〕17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实施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17〕41号），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为改善梁河县平山乡、小厂乡、九保乡、曩宋乡、河西乡片区电网网架结构负荷发展的供电需求，提高片区供电可靠性，增强供电能力，同意建设大厂变至平山变35kV新建线路工程项目。此工程项目属供电线路网架建设项目，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

项目名称：大厂变至平山变35kV新建线路工程项目。（项目代码：5331002020090018)
项目建设单位：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德宏供电局。

项目建设地点：云南省梁河县。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大厂变至平山变35kV线路1回，线路长16.3km，大厂变扩建35kV出线间隔1个，平山变扩建35kV出线间隔1个。

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项目投资控制在1360万元以内，资金由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自筹。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工程的项目法人，负责偿还贷款及资产的保值增值，并委托云南电网限责任公司德宏供电局负责建设和经营管理。接文后，按照项目基本建设程序，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请你局加强与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的联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依法组织招投标工作。

请你局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照国家、省、州有关要求及行业规定，加强电网建设过程中施工安全管理，督促各参建单位严格执行施工安全规程、安全保障措施，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

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项目已取得核准所需支持文件。

（一）德宏供电局关于印发大厂变至平山变35kV新建线路工程可行性研究评审意见的通知（德电计建〔2020〕55号）。

（二）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35千伏小厂输变电工程新建线路路径意见的复函（梁政函〔2020〕27号）。

（三）梁河县自然资源局关于梁河县35千伏小厂输变电工程新建线路路径的意见。

十一、如需对本核准文件所规定的有关内容进行调整，请及时以书面文件形式向我局上报，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十二、本核准文件有效期为2年，自发文之日起计算。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项目单位应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我局申请延期。项目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按规定申请延期或虽提出延期但未获批准的，本核准文件自动失效。

德宏州能源局      

                             2020年9月8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德宏州能源局                             2020年9月8日印发


